





永财购诉决[2023]13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吉购2023F000919000
[bookmark: _GoBack]二、项目名称：永丰县垃圾分类配套设施（分类亭等）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浙江恒来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丽水市缙云县新建镇洋山工业功能区四号地块 
被投诉人1：江西宏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永丰县恩江镇水陂头新小区A栋7号1楼
被投诉人2：永丰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永丰县恩江镇跃进路13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2023年8月28日对本项目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代理机构于9月1日对质疑进行了答复。9月13日本机关收到投诉人递交的投诉函。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五、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称1：带有倾向性的技术参数要求，变相设置资格条件，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事实依据：招标文件综合评分标准/技术基础分：完全响应招标文件“技术参数及要求”的得30分，有任意一项不满足视为无效投标处理。
被投诉人答复：投诉的技术参数是采购人根据自己单位的实际需求和项目特点制定的，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相适应，以保证招标产品的技术先进、质量高、稳定性强，符合项目的采购目标和实际使用要求，不是资格条件限制供应商，也没有行业、企业大中小等倾向性条件。市场上有3家以上制造商的产品符合，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技术参数和要求，选择适合的产品（制造商）参与投标即可。因此，技术参数的设置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等法规，不是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投诉不成立。
投诉事项2：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且与实际采购需要不相适应。
事实依据：招标文件评分标准关于检测报告的评审：
1、(1)304不锈钢板原材料性能优越性：盐雾试验耐腐蚀时间≥ 2000(含以上)小时且漆膜附着力≤1(含以下)级的得2 分；
(2)304不锈钢板原材料性能优越性：盐雾试验耐腐蚀时间シ 2500(含以上)小时且漆膜附着力≤1(含以下)级的得2 分：
(3)盐雾试验耐腐蚀时间达到≥3000(含以上)小时且漆膜附 着力≤1(含以下)级的得2分；本项最高得6分。
被投拆人答复：投诉成立，将投诉事项2重新修改为“项目实施技术方案”。
六、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带有倾向性的技术参数要求，变相设置资格条件，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事实依据：招标文件综合评分标准/技术基础分：完全响应招标文件“技术参数及要求”的得30分，有任意一项不满足视为无效投标处理。经查：采购人设定的技术参数如“招标文件第46页9、桶身与把手连接处设纵向加强筋12 条，把手位置具有防滑设计和凹凸设计。桶沿后上方设置两只镂空提手，把手部位加大加宽，增大把手受力面积范围和受力幅度，大大增加了把手的使用寿命，表面有凸起防滑颗粒，增强提手强度。把手左右两侧边缘设有圆形 PVC 材质垃圾袋收紧装置和挂钩设计，方便垃圾袋携带收集垃圾，干净卫生，环卫人员能将垃圾袋收紧扣牢且不易松脱”是根据本项目的采购需求和项目特点设定的，市场上有3家以上制造商的产品符合，技术参数的设置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等法规，不是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投诉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2：投诉成立。设置的304不锈钢评审因素与实际采购需求不相适应。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专家协助答复意见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
综上所述，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不成立；投诉事项二成立，责令采购人修改采购文件，重新组织采购活动（采购人已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变更公告，请相关当事人自行查看）。
七、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永丰县财政局
                                     2023年9月26日                   
